
教務處企劃組承辦業務項目  

(一)招生考試 

1.本校各項考試（校內） 

◆碩士班推薦甄選 ◆碩士班招生考試 
◆博士班招生考試 ◆運動競技學系單獨招生 
◆外國學生招生考試 ◆教育學程甄試 
◆二年級轉學生招生考試  

2.委辦各項考試 

◆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◆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
◆大學術科考試 ◆大學推薦甄選 
◆四技二專推薦甄選 ◆海外僑生聯合招生考試閱卷工作 
◆教師資格檢定（96年及 97年承辦） ◆離島及原住民地區保送甄試（98年承辦）

(二)招生宣導 

1.本校各系所博覽會（配合校慶） 
2.大學系所博覽會（7月下旬分北中南東四區同步舉行） 
3.技職博覽會（6月舉行） 
4.委請各系所師長前往各明星高中宣導（不定期） 
5.文宣品寄往各校（不定期） 

(三)教育部補助本校計畫之彙辦 

1.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  
2.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發展卓越師資培育充實教學設施計畫  
3.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 
4.教育部 95年度獎勵師資培育典範實施計畫 
5.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設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 

(四)增設、調整系所班組案 

1.特殊項目（約在每年 12月前報部申請） 

    ◆博士班 
    ◆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類科(如醫學、牙醫、中醫等)  
    ◆設置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      
◆公立大學需向政府請增員額、經費之系所班組增設案   

2.非特殊項目－非屬前列 4項，可在學校發展總量增設、調整系所班組案 
（約在每年 6月前納入學校總量發展內） 


